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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從過去研究房價的文獻中發現，影響房價主要除了地理空間、面積、樓層外，

住宅類型也是相當關鍵的一項因素，而過去文獻對此因素欠缺深入討論，因此本文

從台北都會區常見住宅類型―透天、套房與電梯大廈的角度出發，探討住宅類型對

於單價的影響，另外從個別住宅類型下探討面積與住宅單價的關係。

本文在控制各項住宅特徵後，從住宅供需、典型住宅、非線性價格策略的角度

觀察住宅類型影響單價的程度，另一方面，從不同住宅類型下檢測面積與單價關係

為何？藉由台北都會區新推個案資料，實證研究結果發現：（1）在住宅品質控制
下，套房每坪單價高於透天住宅6.76%，更高於電梯大廈10.72%，而透天住宅每坪
單價高於電梯大廈3.7%。（2）在不同住宅類型中，透天與電梯大廈住宅其面積顯
著影響房價，且呈現邊際價格遞增的數量溢價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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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loor Area And 
Unit Price Across Different Residential Types 

in Taipei Metropolitan Area

Hung-Jian Lee* and Chin-Oh Chang**
and Ching-Chun Hua***

ABSTRACT

Past studies reveal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residential housing prices are location, 
floor area, and residential type. However, this is a lack of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influence of floor area of different residential types on housing prices. Some researches 
had explored whether or not there exists a convex or a concav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lot size and its price due to economies of scale, typical houses, and nonlinear 
pricing behavior.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loor area and unit price 
for different residential types, including single house, condominium, and studio, using 
regression analysis.

Our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housing price of a studio is 10.72 percent higher 
than that of a condominium and 6.76 percent higher than that of a single house for per 
ping (3.3m2) increase in floor area. The unit price of a single house is 3.7 percent higher 
than that of a condominium.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phenomenon may contribute to 
economies of scale and nonlinear pricing behavior.

Keywords: Residential Types, Typical Houses, Floor Area, Unit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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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住宅特質像是不可移動性、異質性、耐久性一直是過去文獻中討論的焦點，從

住宅的特質中衍生討論，可發現整個住宅市場可因為同質性的程度而劃分成不同的

住宅次市場（housing submarkets），文獻中發現，劃分不同次市場對於提高估計不
動產價格的準確度，以及對於不動產投資的分析決策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根據

Nelson and Rabianski（1988）指出利用消費者對於住宅相似性的偏好資訊劃分同質
性的住宅次市場將有助於不動產的估價，而根據Bourassa et al.（2003）指出，分隔
成不同次市場可以改善在住宅市場樣本外資料的可信賴度，以及減少特徵價格法

（Hedonic price model）在預測價格的偏誤。Allen（1995）指出單純不分住宅類型
探討住宅特徵對於租金的影響是有缺失的，經過實證研究個別次市場的競爭程度

也會影響特徵函數模型估計的隱含價格。Fletcher et al.（2000）則指出在樣本數夠
大的情況下，若是能區分個別住宅次市場估計房價，其模型適合度將會比總體模

型好，但在樣本數較少的情況下則不建議分開估計。Goodman（1997）則利用美國
交易簡訊資料，檢測合作公寓（Co-op）與普通公寓（Condo）之間是否有價差存
在，經由實證的結果顯示公寓有12%的溢價，顯示區分成不同次市場在研究房價方
面具有相當大的意義。

在過去文獻中對於次市場所切入的角度各有不同，Haurin（1988）利用特徵價
格法衡量典型住宅（standard houses）與非典型住宅（atypical houses）註1的住宅特

徵差異，並藉由隱含價格建立非典型特徵指數檢測對於供給者開價價格與銷售時間

的影響。花敬群與張金鶚（1999）指出個別住宅次市場的運作是決定住宅市場價格
的主因，次市場之間的運作進而影響整體住宅市場的景氣、價格水準、住宅投資與

存量，因此是從住宅空間次市場研究台北縣與台北市住宅存量與流量的關係。另

外，也有各種不同的次市場，從型態區分的次市場，像是預售屋、新屋或是中古

屋，或是從建築物使用區分的次市場，像是住家、辦公、商用或工業等；從不同住

宅類型區分的次市場，例如獨院、雙併、連棟、公寓、或大廈等；從住宅權屬區分

的次市場，例如租賃市場與非租賃市場。回顧過去文獻發現，住宅次市場的相關研

究中，較缺乏住宅類型的討論，但住宅類型卻是影響房價與家戶選擇的重要因素。

在討論住宅類型的文獻中，陳彥仲（1997）認為家戶在住宅選擇的程序過程中，將

註1. Haurin（1988）所指的典型住宅為市場上各住宅特徵接近於平均數的房屋，而住宅特徵與
平均數差距過大則可視為非典型住宅：例如過多的房間數或是只有一個房間，具有室外游

泳池的房屋，這些都可視為形成非典型住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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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買選擇列為最優先的決策，其次則為決定住宅類型註2，再其次為室內空間。另

外，從不同銷售類型對於房價影響的相關文獻中，張麗姬（1994）研究預售屋
與成屋的價差以及可能產生的風險貼水對於住宅價格的影響註3，而在實證模型

中放入住宅類型註4，實證結果發現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然而，住宅類型應不

只從家戶選擇、預售屋與成屋的角度去討論，而應該對於住宅類型有更多層次

的討論。

台北都會區新推個案的住宅類型以透天、電梯大廈與套房三種住宅類型為主，

早期雖然有部分的公寓產品推出，但因為建築技術的進步與電梯使用的普及而漸漸

退出市場，近年來因為生活水準提高，台北都會區地狹人稠，使得強調高檔建材裝

潢、獨棟獨戶的透天豪宅產品紛紛推出，而強調投資收益、低總價的套房產品也有

增加的趨勢。本文利用台北都會區市場上住宅類型分析對於單價的影響，所稱的住

宅類型，分為透天、電梯大廈與套房，主要選擇透天、電梯大廈（套房）與電梯大

廈（非套房）三種住宅類型，是因為能包含現在市場面的住宅產品，雖然透天住宅

能再細分成各種類型，例如花園別墅、連棟式透天等，但因為分開討論數量較少，

且不易區分，台北地區人口密集土地使用密度高，使得透天產品較趨近於豪宅產

品，因此本文未將透天住宅再作分類。

集合住宅的住宅代表類型―電梯大廈，主要可以分為套房與非套房兩類。套房

的定義為一房一廳的集合住宅設計，適合小家庭以及出外工作者居住。電梯大廈

（非套房）則為常見之集合住宅，大小不同坪數且公共設施多元為其特色，適合一

般家庭居住。而透天產品則具有建築物與土地連同販售之特色，在台北都會區透天

較偏向於豪宅類型的產品，可使用面積較大，對於一般購屋者來說負擔較重。為避

免名稱定義過長，以下將三類型簡述為透天、套房與電梯大廈。假設控制其他住宅

特徵之下，不同住宅類型對於房價是否有顯著的影響。另外，在不同住宅類型下，

面積對於單價的影響程度是否會有所不同。

實證上面積對於總價的影響討論，可發現相當顯著，而房價就現在市場的賣法

註2. 實證資料來自美國聖地牙哥（San diego, DA）交易資料，而住宅類型包括透天與集合住
宅。

註3. 風險貼水可看成，避險者為規避未來可能產生的不確定風險，所購買的保險，而預售屋與
成屋之價格差異主要原因是兩者的付款方式與交易時間點不同所導致。而該文住宅類型設

定為公寓與住宅大廈與非公寓住宅大廈兩類。

註4. 張麗姬（1994）在實證模型中，將住宅類型分為「公寓或住宅大廈」與「非公寓或住宅
大廈」，是以虛擬變數方式放置在模型中（該筆資料為公寓或住宅大廈，虛擬變數設為

1），而其實證結果係數顯著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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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為總價與單價賣法註5，然而從總價的角度來看，面積越大其總價也會越高，若

是從單價的角度來看，面積對於單價的影響卻不一定。以總價來衡量住宅價格，面

積顯著的效果性已獲得證實，而從單價的角度來看，則是檢驗面積增加或是減少是

否有累積資本化的效果。回顧過去文獻，討論面積與單價的關係，從土地的角度來

看，日本與台灣可能出現面積越大單價越高，而美國可能出現面積越大單價越低

的現象註6。Tabuchi（1996）從非線性價格理論解釋日本土地面積與單價之間的關
係，註7假設土地市場為寡占市場，開發者提供不同大小的土地，使得數量（土地面

積）增加或減少現象發生，消費者因為具有不同的偏好，而使得單價隨著面積大小

出現差異，在實證的結果顯示日本土地面積越大而單價越高的現象顯著。Asabere 
and Colwel（1985）與Colwell and Sirmans（1978）從美國土地交易資料實證研究結
果發現，土地價格隨著土地面積增加而遞減，而這樣的情形可能是因為分割成本、

市場不完全與法規制度限制所導致。Lin and Evans（2000）從總規模與價格理論
（size-total price theorem）探討台灣、日本與美國土地單價與面積的關係，回顧過
去文獻發現利用模型實證土地面積與價格關係，具有兩類的差異，而這兩類差異的

產生原因可能是由於資料取樣的不同，以及各國土地使用情形不同所導致。土地價

格是建商在新推個案產品定價的重要考量因素，在台北都會區地價約佔房價六成左

右，因此地價的價格變化對於房價有深刻的影響註8。從土地來看，面積與單價的關

係，似乎是呈現兩種不同的情況。而從平面到立體，土地面積到建築物面積，價格

與面積之間變動的情形是如何？是否也是呈現價格遞增的情況，或是價格遞減的情

形？值得再進一步釐清。

從相關文獻中可以發現，不同住宅單價與面積所呈現的關係是有顯著的不同，

註5. 詳見張金鶚（2003）「房地產投資與市場分析理論與實務，中篇：房地產市場分析」，
p.396，預售屋的買賣多為單價賣法；成屋的買賣多為總價賣法。

註6.  從台灣與日本土地面積與單價的關係來看，土地面積越大單價越高，而呈現價格遞增的現
象，從美國實證研究來看，土地面積越大單價卻越低，而這可能由於分割成本或合併成本

所產生，另外也有可能是各國的土地使用情況不同所導致。

註7. 在非線性定價模型假設消費者具有偏好θ，廠商無法觀察他們的偏好，但是知道消費者彼
此的差異，而這差異呈現均勻分配。Tabuchi從這裡推導土地面積與單價的關係，認為數量
溢價的現象在日本大城市是顯著，邊際效用是增加，但是並沒有與效用理論呈現一致的現

象。

註8. 由於土地價格與面積的討論，使得受地價影響程度較大的住宅價格，也可能產生諸如此類
的單價隨著面積遞增與遞減現象。住宅的價格除了會受到土地價格的影響，而另一方面，

與土地市場不同的是大量生產所造成生產要素成本降低的規模經濟現象與廠商產品差異化

的策略，必須考慮到建築成本與產品定位，而面積的變化可能由此交互作用下形成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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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uchi（1996）指出日本電梯大廈面積與單價呈現顯著的邊際價格遞增關係，而
從住宅不可逆性註9解釋住宅面積越大其單價可能越高的現象。另外，在國內關於

不同住宅類型的研究中，可看出面積對於價格的影響程度不同。陳彥仲、林國民

（1998）利用高雄的仲介成交資料探討高雄市住宅特徵對於價格的影響，而將住宅
類型分為透天住宅與公寓住宅，實證結果發現價格與面積之間的關係為凹向原點

（concave）的曲線。在回顧過去的文章中，可看出不同住宅類型，面積對於價格
的影響有不同的影響，而本文主要的目的即是探討目前台灣房地產市場上，最為常

見的住宅類型―透天、套房與電梯大廈對於價格的影響，以及從經濟學生產要素理

論與非線性價格理論角度，研究住宅市場是否也同樣產生規模經濟與規模不經濟的

現象。另外，在不同住宅類型下，其面積對於價格的影響程度也是本文探討的焦

點。

本文下一節為住宅類型供需變動因素與假說建立，第三節為資料來源與分析，

第四節為模型建立與實證分析，將分析不同住宅類型對於價格的影響，以及分成不

同住宅類型下，面積對於價格的影響，最後為本文結論。

二、非線性定價與假說建立

（一） 非線性定價與規模經濟
Robert Wilson（1993）指出非線性定價適用於在市場上具有獨占力註10的廠

商，而住宅市場面積與價格之關係，似乎具有非線性的定價策略的應用。Tabuchi
（1996）認為住宅市場本身可能不為完全競爭市場而供給者以非線性定價的策略獲
取更大的利益，因此廠商會猜測消費者滿足的效用而訂定不同的價格註11，而如果

註9. Tabuchi（1996）對於不可逆性的特質，舉出公寓大廈市場的例子說明：
 在公寓大廈市場樓地板面積為數量的代理變數，在開發個案時，開發者會決定樓地板面積

以使得整個資產價值最大化，然而當建築物完成工時，要合併或分割一棟公寓大廈是不可

能的，因此不像土地市場，在公寓大廈的市場，往兩方向進行的皆發生不可逆性，因此可

能出現數量溢價或是折價的現象。而在一些實證研究中也支持這項論點。

註10. 根據Robert Wilson（1993）指出，非完全競爭市場因為進入門檻，使得廠商的進入受到限
制，而市場價格為幾家少數廠商壟斷而形成獨占力，市場型態隨著越偏向獨占市場，廠商

的獨占力越強。

註11. Tabuchi（1996）認為消費者的效用函數可寫成下列形式：
 U（Z, S）＝Z＋θu（S）
 θ為均勻分配（Uniform）的正向參數，u是隨著數量S增加的遞增函數，Z為其他財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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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際效用隨著數量增加而為一遞增函數，就會呈現數量溢價（quantity premia）的
現象。而如果邊際效用會隨著數量而遞減，就會呈現數量折價（quantity discount）
的現象。從住宅市場價格的觀點，市場價格會在供需雙方皆能夠接受的情況下產

生，也就是在消費者達到其滿足的效用以及廠商利潤極大化下的情形。依面積切割

的不同次市場，亦對應著不同消費者的偏好，且在非典型住宅市場資訊相對不充分

之下，更提升非線性訂價策略的應用空間。

由圖一可看出ab區段可能為廠商利用非線性定價的結果，為滿足不同消費者的
偏好而產生的情形，另一方面，也使得廠商獲得較高利潤，而產生隨著面積越大而

單價越高的現象，所以具有邊際遞增的狀況，然而面積增加在b點以後，可能會隨
著邊際效用遞減而產生面積越大而單價遞減的現象。

圖一　住宅面積與單價之示意圖

非線性定價為廠商在需求面創造最大利潤的行銷策略，而規模經濟則從供給面

解釋面積與價格所可能產生的變化。從經濟學生產理論的觀點來看，住宅可視為各

種住宅特徵的產出，而以長期的角度來看，面積可視為最重要的產量與規模，而住

宅成本也會因為住宅面積增加而降低，或是因為減少而提高的現象，例如小面積住

 而每個消費者會極大化其效用，而廠商在追求利潤極大劃下，會根據消費者偏好θ而決定
出最佳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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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的套房，其因為增加隔間因此使得建築成本比電梯大廈高註12。而規模經濟與規

模不經濟是從住宅生產的角度來看，以廠商為達到利潤極大化下，根據長期平均成

本的遞增或是遞減現象決定住宅產品的價格。

（二） 假說建立
由前面文獻與理論發現，土地面積越大而單價越高的現象出現在亞洲地區，而

在住宅上也有相當的實證結果說明電梯大廈隨著面積越大而單價越高的現象。以台

北都會區目前的情況下，可發現住宅類型一般以電梯大廈產品居多，而透天與套房

較少，因此在考慮典型住宅、建商的定價成本與購屋者的偏好效用後，對於不同住

宅類型應具有不同的價格，而套房、電梯大廈與透天住宅，其面積註13所影響房價

的程度也會隨著住宅類型的不同而有所改變，而不同住宅類型也會因為消費者偏好

的不同，而產生價格上的差距。

根據以上分析與文獻討論，本文提出以下兩個假說：

假說一： 在相同住宅品質下，不同住宅類型在建商考慮利潤極大化下，建築成本
以及消費者的偏好需求，影響透天與套房的住宅類型的價格會比電梯大

廈高，而消費者具有這樣的偏好，為滿足其效用而願意接受透天與套房

住宅設計類型與電梯大廈的價差。

假說二： 在不同住宅類型，其面積影響房價程度會有所改變，在面積顯著影響房
價下，住宅面積由於建商的非線性定價策略，而隨著面積越大呈現單價

越高的現象。

（四） 研究方法
Rosen（1974）的特徵價格理論，指出在消費者與廠商在追求效用與利潤極大

化下，住宅價格為多種住宅特徵價格結合，因此藉由房價所作的統計迴歸分析所得

到的住宅特徵係數可視為其隱含價格。而根據隱含價格，在控制住宅特徵對於價格

的影響下，可以建立非典型指數衡量住宅特徵屬性是否差異過大。Haurin（1988）
指出利用特徵價格理論，衡量典型住宅特徵的水準值評斷住宅特徵的變異程度，建

立非典型住宅指數（the atypicality index）註14，以衡量市場上住宅特徵偏離程度。

註12. Ford（1994）指出套房住宅是利用較少的土地興建的集合住宅，其每單位樓地板面積的建
築成本相當高，但位於市中心區，能為業主帶來較多的租金收益。

註13. 面積顯著影響房價已得到之前Miller（1982）、Chau（2001）的證實。

註14. 非典型住宅指數由Haurin（1988）在文中指出，典型住宅為市場上住宅特徵屬性皆為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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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考慮下面特徵函數模型：

Vi＝f（hi），i＝1, 2⋯m ..................................................................................（1）

ki＝∂Vi/∂hi ............................................................................................................（2）

在（1）、（2）式子中，為房屋價值，為各個住宅特徵，表示住宅價值是由各
個住宅特徵所形成，而利用最小平方法所求得住宅特徵之係數值即為隱含價格ki。

在（3）式中，非典型住宅指數（I）即可利用各住宅特徵與其平均值之差與隱含價

格來衡量，這表示市場上的住宅如為典型住宅，其數值應該越接近為零，而數值越

大即為非典型住宅。

I＝ ki∣hi－h∣ ..............................................................................................（3）

考量個住宅特徵對價格的變化情形為何，須要近一步檢測隱含價格之數值。

根據Miller（1982）、Sirmans et al.（2005）認為特徵屬性的特徵函數（Hedonic 
function）係數可解釋住宅特徵的變化，因此考慮下面模型註15：

p＝α0exp（β1si＋ γjχji＋ ηlDli）＋ε ........................................................（4）

j＝1,2,3,4⋯k，1＝1,2,3,4⋯U，i＝1,2,3,4⋯n

其中p為單價，而s為住宅面積。χ為連續型的住宅特徵。D為間斷型的住宅特

徵。ε為呈現常態分配的誤差項。

因此為求得住宅面積與價格的變化關係，必須對面積做一次與二次偏微分，而

（4）式可以改寫為下列式子（5）：

lnp＝lnα0＋β1si＋ γjχji＋ ηlDli＋ε' ...........................................................（5）

經過一次偏微分：

＝β1E（p）

經過二次偏微分：

值的住宅，而利用特徵價格法所估計出的係數，與個別住宅特徵與平均值差距的絕對值乘

積為非典型住宅指數，即可衡量個別住宅特徵偏離典型住宅的程度。

註15. 此為半對數特徵價格函數模型。Rosen（1974）所提出的特徵價格函數，是結合效用理論
與市場競爭理論觀點所提出的異質性市場均衡價格函數，其假設在在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

化，同時生產者也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情形下，房屋價格為其各項住宅特徵的係數乘上其隱

含價格的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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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1
2E（p）

而根據張麗姬（1994）與Tabuchi（1996）推導結果，因為E（p）為恆正註16，

根據β1的估計參數的正負符號
註17，可以決定面積與價格的關係，是否為「數量折

價」或是「數量溢價」的現象，因此推論如下：

若是β1＜0，住宅市場會出現面積折價的現象。也就是住宅面積越大單價越
低，呈現邊際遞減的現象。

若是β1＞0，住宅市場出現面積溢價的現象。也就是住宅面積越大單價越高，
呈現邊際遞增的現象。

後面即根據以上探討，對價格取對數採取半對數模型註18，檢驗類型的價差與

樓地板面積變化情形。

三、資料來源與分析

（一） 資料來源
本資料來自國泰建設公司所每月所調查新推個案資料，國泰建設公司從民國76

年開始調查，主要對象為台灣地區住宅市場上新推個案註19。目前本文研究因鑒於

國泰早期資料部分缺失與住宅資訊的完整性以貼近目前住宅市場的實際情況，因此

資料研究期間從民國83年至民國92年。而為了控制區域差異註20，因此研究範圍以

台北都會區地理行政疆域為界。國泰新推個案資料已明確對本文所探討的套房、電

梯大廈與透天等類型進行分類調查註21，因此無須再依據面積推估其住宅類型。

註16. E（p）為單價函數的期望值，而鑒於房價為正的情況下，出現負數的情形並不合理。

註17. 由指數函數（exponential model）來看，y＝eβ，若β符號為負，則為指數遞減模型（exponential 
decay model），若是符號為正，則為指數遞增模型（exponential growth model）。

註18. Bourassa et al.（2003）與Sirmans et al.（2005）指出在特徵函數模型中對房價取對數，是
為了使房價分布較為常態，且有助於使誤差項合乎常態的假設。

註19. 國泰資料的個案資料，是以主力坪數為參考對象，所謂主力坪數是指個案中所佔百分比相
對較大的住宅產品，因此個案整體資料較為平均，也具有代表整體個案的特徵與性質，相

對的以單筆的資料，可能產生一些極端數值，容易造成資料分析的偏誤。

註20. 住宅類型因為所處地區之不同而有所變化，比如在北部地區套房、透天與電梯大廈各類型
產品並存，而在中南部則以透天住宅為主，套房則較少見，因此考慮在台北縣市建商每季

產品推出種類較為穩定，因此選定台北地區為研究範圍。

註21. 本文並非依據住宅面積大小逕行對住宅分類，本文採用之分析資料為國泰建設按季調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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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料描述與分析
本文主要探討重點是住宅類型對於房價的影響，因此必須控制住宅品質與異質

性，而住宅類型定位為電梯大廈、套房與透天。各項住宅特徵請見表一。林秋瑾等

（1996）指出，特徵函數的變數選取主要有可分為戶的特徵、棟的特徵與鄰里大環
境特徵與鄰里小環境特徵。而本文為考慮控制住宅的異質性，才能探討不同類型對

於價格的影響，以及其面積對於價格的影響。個別住宅的屬性控制部分將包括：戶

的特徵，單價、面積。棟的特徵，總樓層、樓層挑高、預售型態、戶數、持分與類

型。鄰里特徵：區位。而本文主要將住宅品質控制變數與研究討論變數區分為連續

型變數與間斷型變數，連續型變數為單價、面積、總樓層、戶數與持分。間斷型變

數為樓層挑高、預售型態、類型與區位。

表一　資料變數敘述

變數 變數類型 說明

戶的特徵 單價（萬/坪） 連續型 每戶銷售時可能成交單價

面積（坪） 連續型 每戶登記的建築物總面積

棟的特徵

總樓層

（樓層）
連續型 地上總樓層數

樓層挑高 間斷型
樓層是否挑高（如果樓層高度高於3.6公尺視
為1，其餘為0）

預售型態 間斷型
是否採預售屋銷售（如果為預售屋銷售視為

1，其餘為0）

戶數（戶） 連續型 個案總戶數（包括保留戶與可銷售戶）

持分（坪） 連續型 個案基地面積/總樓地板面積*

類型 間斷型 套房、電梯大廈、透天

鄰里特徵 區位 間斷型
台北市發展區、台北市郊區、台北縣發展

區、台北縣郊區

*持分為個案基地面積與總樓地板面積之比，表示每建坪所擁有土地持分的坪數。

市場新推個案資訊，在資料屬性中即針對住宅類型區分為大廈、套房與透天住宅，換言

之，本文之實證資料乃市場在個案銷售時建商所提供的產品定位（即套房、電梯大廈或透

天等）資料，並非本文根據其面積大小所認定的資料，因此並不會將大面積的宏盛帝寶認

定為透天住宅或小面積的台北小城認定為電梯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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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為各區面積與單價之統計量，可以看出各區位的差異，這當中顯示，電梯

大廈推案較為平均，而套房推案較集中在台北市發展區與台北縣發展區，而在台北

市郊區與台北縣郊區之套房筆數則較少，透天住宅則是相反的情形。

由表三可看出台北都會區之典型住宅屬性為面積38.92坪、持分為0.34坪、總樓
層為9.75層、戶數為85.65戶。從單價可以看出電梯大廈、套房與透天中，以套房的
單價最高、其次為透天最後為電梯大廈，而在表三可以看出三者單價具有顯著差

異。而在面積方面，三者的差異顯著，且以透天住宅的面積最大，其次為電梯大廈

與套房。從表三可以看出不同住宅類型在單價、面積、總樓層與戶數平均數具有統

計上的顯著差異。而在這之中，以電梯大廈與套房，在戶數、總樓層數以及持分的

差異較小。由以上可知，套房產品的住宅類型與電梯大廈相似，但經由統計檢定結

果可看出仍具有明顯差異，因此本文所稱的電梯大廈，則專指非套房的住宅類型，

而與套房住宅類型區隔。

由台北都會區的面積與單價的散佈圖形可以看出來，在面積較小的部分，其資

料相當集中，而在面積較大的部分，則是呈現分散的狀況。由散佈圖可看出，資料

明顯集中在40坪左右，而在小面積部分可發現面積的單價有比大面積較高的現象，

表二　各區住宅類型面積與單價統計量

區位 類型 樣本數 平均面積 面積標準差 平均單價 單價標準差

台北市

發展區

電梯大廈 541 50.92 23.16 43.82 10

套房 128 12.08 1.99 39.96 6.65

透天 27 97.98 35.45 53.83 10.62

台北市

郊區

電梯大廈 546 37.12 14.02 28.29 4.33

套房 44 12.91 2.71 29.74 4.28

透天 85 84.88 25.5 33.6 6.01

台北縣

發展區

電梯大廈 1111 33.41 9.11 18.37 3.34

套房 53 12.18 2.54 20.49 2.7

透天 56 69.69 23.35 25.35 8.57

台北縣

郊區

電梯大廈 532 33.14 7.69 14.33 2.33

套房 1 13 . 18.95 .

透天 80 70.12 16.22 15.11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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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越大面積，有高單價產品零星散佈，中間面積的單價則相對比小面積與大面積

呈現較低的現象。

由圖三顯示透天住宅較可能為大面積住宅，而電梯大廈次之、套房住宅再次

之，因此綜合觀察圖形二所顯示高單價區域集中於大面積部份與小面積部份，中間

面積整體呈現單價較低狀況，因此推論在透天住宅較可能為大面積住宅的情況下，

可能產生與電梯大廈價差的現象，而套房住宅較可能為小面積住宅的情況下，也會

有此現象產生。然而，這只是從面積與單價的角度觀察，在未控制區位與住宅品質

表三　各類型住宅次市場敘述統計量

變數 類型 平均數 標準差

單價（萬/坪）

電梯大廈 24.61 11.9

套房 33.31 9.87

透天 27.97 13.62

總計 25.48 12.13

面積（坪）

電梯大廈 37.57 15.39

套房 12.27 2.29

透天 78.11 25.59

總計 38.92 20.57

持分（坪）

電梯大廈 0.27 0.31

套房 0.27 0.28

透天 1.13 1.6

總計 0.34 0.58

戶數（戶）

電梯大廈 89.83 128.71

套房 102.3 98.48

透天 24.42 36.66

總計 85.65 123.38

總樓層（樓層）

電梯大廈 10.21 4.13

套房 10.7 3.45

透天 3.78 0.68

總計 9.75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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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面積與單價散佈圖

圖三　各住宅設計類型累積次數百分比圖

表四　各類型住宅平均數比較表

變數 透天―套房 套房―電梯大廈 電梯大廈―透天

單價（萬/坪） -5.34*** 8.70*** -3.36***

面積（坪） -65.84*** -25.30*** -40.55***

總樓層（樓層） -6.92*** 0.49 6.4331***

戶數（戶） -77.87*** 12.462 65.41***

持分（坪） 0.86*** -0.005 -0.86***
註： 表格內數值為平均值的差，***表示在5%顯著水準下，該兩類變數經過LSD與HSD檢定有顯著

差異。



李泓見、張金鶚、花敬群：台北都會區不同住宅類型價差之研究

77

下，這樣的結果只能作為粗略的判斷。圖四則顯示電梯大廈是屬於較多樣化的產

品，從小面積到大面積分布相當廣，而套房則集中在小面積部分，透天住宅則集中

在較大面積部分。

圖四　面積分組百分比圖

四、實證模型與結果分析

（一） 模型變數選取
根據式（4）所示，為控制住宅屬性的異質性而討論不同住宅類型對於價格的

影響，在實證模型中將包括下列變數：

1. 單價

住宅單價基礎為國泰調查資料中台北都會區新推個案之每戶平均銷售單價，而

為了實際反應住宅類型對於價格的影響，應將住宅單價受到物價指數的波動與可能

產生房價偏誤的情形修正，因此本研究之住宅單價是經過物價指數與房價指數修正

的平減價格。Miller（1982）認為隨著時間變化的名目房價藉由物價指數來調整，
才能觀察房屋特徵對房價實際的影響效果。林秋瑾（1996）認為通貨膨漲顯著影響
房價，主要是因為房屋為實質資產，能隨通貨膨漲而上漲，因此房價應該考慮以消

費者物價指數（CPI）調整，使房價不受通貨膨漲的影響。Chau et al.（2001）認為利用
房價指數註22平減的目的在於控制不合理的住宅特徵影響效果，因為時間所造成的房價價

格水準變化可能會使得隱含價格在估計上產生瑕疵。而另一方面，經由物價指數與房價

註22. Chau et al.（2001）在實證中，將房價利用香港差餉物業估價署（Rating and valuation 
Departmaent）RVD每月發布的房價指數平減，主要是避免預售屋的價格失真，因為建商可
能會會高於市價或是低於市價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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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的調整可減少房價在時間上與空間上偏誤的情形。因此在討論價格與購屋者偏

好時，考量資料的時間點與物價指數有其必要性，而本文模型與實證過程所指的住

宅單價為經過CPI平減與國泰房價指數註23平減，而平減之基礎以90年為基期（90年
＝100）。

2. 地上總樓層

林秋瑾等（1996）指出樓層高度的大小及代表了該棟住宅的建造成本，建築物
的樓層高度越高，建商建造成本也越高。採用個案建築物之總樓層數，而非個戶所

在樓層，在此所反映的是建築成本的造價，也就是樓層越高，造成建築成本增加。

然而各種住宅類型的住戶，對於樓層的滿足效用較不相同，地上總樓層較高並不能

代表對於價格有正面的影響，例如透天的地上總樓層數較高，並不能表示愈能增加

效用，透天的總樓層數越高表示內部須增設樓梯、電梯之類設施，住宅的垂直使用

相對於平面使用，住戶對於住宅立體使用效用較低，較不能做最有效使用，地上總

樓層可能產生預期符號為正或是負。

3. 樓層挑高

從建商的角度來看，提供較高的樓層必須耗費較高的建築成本與規劃設計，而

從購屋者的效用角度來看，較高的樓層高度提供了一個舒適的生活空間與空間利

用。另外，樓層挑高所隱含是可以進行夾層註24的再施工，提供小坪數面積擴大住

宅面積的方式；但值得注意其面積擴增的部分依法不得登記，因此只能滿足購屋

者的效用，而無法獲得法律上的保障。而樓層挑高的高度，一般樓層的平均高度

為3公尺左右，按照現行規定指出註25樓層高度達到3.6公尺以上需要提出相關申請文

註23. 參考國泰房地產指數季報（2005），國泰房價指數為國泰建設與政治大學台灣房地產研究
中心合編之新推個案房價指數，調查範圍自民國82年迄今，而本文實證資料可能成交價已
經過房價指數調整。

註24. 依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章第一條第十八款指出，夾層的定義：夾於樓
地板與天花板間之樓層；同一樓層內夾層面積之和，超過該層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一或一百

平方公尺者，視為另一樓層。

註25. 依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一百六十四條之一指出住宅、集合住宅等類似
用途建築物未設計挑空者，除有第一項第四款情形外，地面一層樓層高度不得超過四．二

公尺，其餘各樓層之樓層高度均不得超過三．六公尺。而台北市建築管理處訂定「台北市

建築物樓層高度挑空設計管理規則」，其中訂定非住宅用途建物樓地板面積未達八十平方

公尺（24坪左右）者，除特殊設計經核可者外，樓層高度不得超過三點六公尺，相關建築
結構與設備應在竣工前完成，且竣工後高度不得超過三公尺。若因設置中央空調、消防設

備或結構樑的尺寸深度在六十公分以上而增加樓地板高度者，應檢附建築師、專業技師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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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經相關主管單位通過核發建築執照。因此在建築成本增加與消費者效用增加的

考慮下，對於單價影響之預期符號應為正。

4. 預售型態

預售型態為常見之新推各案銷售手法，然而考慮其與成屋具有時間與風險上

的差距，因此在房價模型中必須與以控制。張金鶚、范垂爐（1992）與張麗姬
（1994）實證研究指出，預售屋表價與成交價的差距較大，而成屋的差距較小，且
兩者之間價差具有風險貼水的訊息。而為了控制因為預售制度的價差效果所產生的

時間價差，因此預期符號為正向。

5. 面積

Sirmans et al.（2005）回顧過去不同地理區域的特徵價格法實證結果發現，面
積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房價。本文所指面積，為建商實際銷售面積，包含主建物面

積與附屬建物面積與公共設施面積。而面積經由上述討論，面積會受建商的非線性

定價策略影響，使得面積越大而產生單價越高的現象。因此對於單價的影響預期呈

現正的情況。

6. 戶數

林秋瑾等（1996）研究指出個案戶數越多可能造成住宅環境品質的惡化，而由
人口越密集的程度來看，越容易引起髒亂而影響住宅品質，因此個案戶數對於價格

的影響預期為負。

7. 持分

陳彥仲、林國民（1998）指出土地持分的大小關係於獲取資本利得的多寡，住
戶所擁有的土地持分越大，在地價上漲時所能獲取的資本利得越高。本變數以基地

面積與樓地板面積之比，所表示為每坪建坪所擁有土地持分的坪數，因此面積越大

對於價格影響為正面的效果。

8. 住宅類型

以國泰建設公司所調查新推個案市場資料，將住宅設計類型分為套房、電梯大

廈與透天。而假設以電梯大廈為基底，檢測套房與透天住宅的溢價程度。根據Ford
（1994）指出套房的建造成本高又位於地價高昂的地區，因此建商所需花費的成本

證的詳細說明與證明，經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才得領取建築執照。然而目前法規規定只對

於住宅的樓層高度有限制但對於非住宅的建築物則沒有限制，因此若建商以非住宅建築申

請則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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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另外，以Haurin（1988）的典型住宅觀點檢驗台北都會區新成屋市場，發現
套房與透天相對於電梯大廈應可歸類於非典型住宅，因此在面對市場產品特殊、競爭

程度較低的程度下，套房與透天住宅的預期符號應為正向，對於房價具有正面影響。

9. 區位

區位在房地產投資分析上，是影響房價的關鍵因素。以目前台北都會區都

市發展程度來看，位於市中心交通可及性較高而且生活機能較為充足，Chua et 
al.（2001）指出距離CBD越近，運輸成本較低、運輸工具可及性高以及通車時間較
短，因此對於房價有正面影響。而本文將區位分為台北市發展區、郊區與台北縣發

展區與郊區註26。而以台北縣郊區為基底，區位虛擬變數預期符號為正。

（二） 模型檢定與資料篩選
根據過去文獻指出，模型中異常點、時間序列相關與共線性問題足以影響模型

之解釋結果。在本研究中分別以線性重合值（COLLINOINT）檢查模型中自變數之
間是否有共線性，自我相關值（Durbin-Watson）檢查模型中是否具有時間序列相
關之殘差連續性問題。

（三） 實證分析
1. 在整體台北都會區住宅類型中，價格產生明顯差異，套房住宅每坪單價明顯高於
透天住宅6.76%與電梯大廈10.72%，而透天住宅明顯高於電梯大廈3.7%
經由特徵價格函數模型實證得出之隱含價格，與典型住宅之特徵平均值，可

根據前面之（3）式計算出非典型特徵指數。在挑選面積、總樓層、預售型態、挑
高、土地持分、區位等作為非典型特徵指數基礎，計算出電梯大廈之指數為0.92，
套房為1.15，透天為1.21，而台北都會區非典型特徵指數值為0.96，這結果顯示透
天與套房類型明顯高於電梯大廈之非典型住宅特徵指數。註27

從表五可以看出，整體台北都會區住宅類型的調整後判定係數（R 2
adj）為

註26. 以區位的交通可及性與生活機能考量，將台北市分為下列各區：台北市發展區，包括中正
區、大安區、信義區、中山區、士林區、松山區。台北市郊區，包括南港區、木柵區、大

同區、萬華區、北投區、景美區、內湖區。台北縣發展區，包括板橋市、中和市、永和

市、汐止市、新店市、三重市、新莊市、淡水鎮。台北縣郊區，則包括台北縣範圍內除北

縣發展區以外地區。

註27. 非典型特徵指數經過LSD與HSD檢定，發現套房、透天與電梯大廈三者在5%顯著水準下有
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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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31，顯示模型具有不錯之解釋能力。而在檢測殘差是否具有連續性相關，
D.W.值為1.62，距離理論值2相當接近，因此並相當嚴重之時間序列問題存在。在
共線性檢測方面，線性重合值為3.55，明顯小於10，因此模型中各自變數之間並
無共線性問題。因此，在住宅品質控制、其他變數不變的情況下，由不同住宅設

計類型來看，套房住宅會比電梯大廈每坪單價高出10.72%註28，而比透天住宅高出

註28. 迴歸模型採取半對數模型，因此根據其係數直算出對於價格之影響應以ANTI-LOG的方式還
原，因此以套房為例，其對於單價的影響應比電梯大廈高出e0.10179－1＝10.72%的價格。

表五　整體台北都會區住宅市場實證模型

變數名稱與預期符號
MODEL1：全部類型

係數 標準化係數

截距 ―― 2.341*** 0

面積 ＋ 0.00384*** 0.17967

樓層挑高 ＋ 0.0611*** 0.03409

地上總樓層 ＋/－ 0.01172*** 0.11438

預售型態 ＋ 0.07603*** 0.05848

總戶數 － -0.00021*** -0.05788

持分 ＋ 0.03205*** 0.04225

套房 ＋ 0.10179*** 0.05928

透天 ＋ 0.03635** 0.02209

台北市發展區 ＋ 1.02797*** 0.96416

台北市郊區 ＋ 0.66221*** 0.61422

台北縣發展區 ＋ 0.25475*** 0.28137

樣本數 3204

R2
adj 0.8431

線性重合值（COLLINOINT） 3.5535

自我相關值（D.W.） 1.622
註： 1. 線性重合值（COLLINOINT）若大於10，表示具有嚴重的共線性問題。
 2. ***、**、*表示顯著水準在1%、5%、10%，該係數顯著異於零。
 3. 自我相關值（Durbin-Watson）介於1至3之間表示模型殘差之間無連續性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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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註29；而由透天住宅來看，其每坪單價會比電梯大廈高出3.7%。
經由實證結果顯示，從供給面建築成本的考量與需求面消費者偏好的滿足效用

來看，不同住宅類型對於價格之影響產生明顯差異，且模型顯示不同住宅類型中以

套房住宅最高，其次為透天住宅，最後為電梯大廈住宅。而實證結果顯示支持假說

一的說法，也就是在住宅品質控制下，不同住宅類型因為供給面非典型的市場銷售

策略與需求面消費者的效用滿足程度，而使得不同住宅類型產生價差，而住宅市場

上消費者接受不同住宅類型的價格差異。另一方面，推測套房產品單價明顯高於透

天住宅與電梯大廈，可能是由於其低總價的策略，因為面積較小的緣故，使得在提

高單價下，消費者不易察覺，因此能接受其高於透天住宅與電梯大廈的價差。而由

供給者的角度來看，生產住宅的固定成本，因為規模經濟的影響，隨著面積增加而

遞減，使得小面積的套房因為具有一定的建材耗費（例如浴室、廚房）而無法藉由

較大的面積來分擔，因此套房住宅其單價會高於其他較大面積的住宅類型。透天住

宅的情形則是與套房住宅相反，由於透天住宅屬於大面積的住宅產品，因此其面臨

規模不經濟的現象，而使得其住宅成本漸漸提高，且台北都會區的透天有偏向於豪

宅的規劃。而消費者有高於電梯大廈一般坪數的偏好下，願意付出較高的價差。而

由標準化係數來看，住宅類型所影響價格的程度小於其他變數，影響住宅價格主要

的因素仍為區位、面積，其次為套房類型與其他變數像是戶數、樓層挑高、預售型

態、總樓層與透天類型，而整體來說套房類型產品明顯影響價格程度甚大，而透天

類型則較小。

2. 由不同住宅類型顯示，電梯大廈與透天住宅面積顯著呈現邊際價格遞增的數量溢
價狀況，而套房則呈現面積變數不顯著現象。

由表六可以看出不同住宅設計類型其面積對於價格之影響，由各住宅設計類型

之模型可看出解釋能力達到不錯的程度。電梯大廈其模型解釋能力為0.8539，線性
重合值為2.93，自我相關值為1.632，皆達到模型相當良好解釋之狀態。而變數顯著
且符合預期符號，而電梯大廈其面積符號為正，顯示其面積與單價關係呈現邊際遞

增狀況，出現數量溢價現象。而經由標準化係數檢驗，影響房價程度最高者為區

位，其次為面積，可見在電梯大廈中面積影響單價變化程度相當大。

在透天住宅方面，其模型解釋能力為0.7656，線性重合值為2.45，自我相關值
為1.654，皆達到模型相當良好解釋之狀態。而變數除了在戶數出現不顯著的狀態
外，在其他變數皆顯著且符合預期符號。而樓層符號顯示與之前電梯大廈與套房相

異的現象，這可能是由於透天住宅主要是滿足單一家戶居住使用，其樓層並沒有

註29. 根據表四結果，套房與透天之係數值之差算出套房比透天高出e0.06544－1＝6.76%的價格。



李泓見、張金鶚、花敬群：台北都會區不同住宅類型價差之研究

83

興建太高的需要。而透天住宅其面積符號為正，顯示其面積與單價呈現邊際遞增現

象，而與電梯大廈之情形雷同，因此同為出現數量溢價的現象，也就是單價隨著面積

越大而越高。而由標準化係數觀察，除了區位外，面積為影響價格最主要的變數。

在套房住宅方面，其模型解釋能力為0.7698，線性重合值為2.66，自我相關值
為1.89，皆達到模型相當良好解釋之狀態。而在變數中，區位、地上總樓層與戶數
顯著外，其他變數皆不顯著。而由標準化係數資料顯示，在套房住宅，其影響房價

變化程度之關鍵變數為區位，其次為地上總樓層，而面積呈現不顯著狀況。面積不

顯著的原因，可能是由於套房面積變動較小，由前面樣本的敘述統計可以發現，面

積集中在十幾坪左右，另一方面，套房面積的標準差小，因此其面積變動幅度小，

較無法解釋價格，而造成不顯著的狀況。

而由以上不同住宅類型模型顯示，其單價與面積之關係呈現面積越大而單價越

高的數量溢價現象，在套房住宅方面，面積出現不顯著且符號為負的現象，則可能

因為住戶著重於低總價而忽略面積多寡，供給面之建築成本較高的現象，而另一方

面，消費者可能認定套房的產品屬性，就是屬於小面積，因此無法接受較大面積的

表六　台北都會區住宅類型迴歸係數表

變數名稱與預期符號
MODEL2：電梯大廈 MODEL3：透天 MODEL4：套房
係數 標準化係數 係數 標準化係數 係數 標準化係數

截距 ― 2.34106*** 0 2.6725*** 0 2.99538*** 0
面積 ＋ 0.00439*** 0.15651 0.00175*** 0.09098 -0.00372 -0.02708
樓層挑高 ＋ 0.08418*** 0.04617 ― ― 0.0262 0.03277
地上總樓層 ＋/－ 0.01171*** 0.11193 -0.05843** -0.08044 0.01014** 0.1112
預售型態 ＋ 0.07056*** 0.05641 0.13238*** 0.09607 -0.02388 -0.01319
戶數 － -0.0002*** -0.05768 -0.00033 -0.02443 -0.00034** -0.10771
持分 ＋ 0.0194* 0.01371 0.0085** 0.02772 0.04011 0.0351
台北市發展區 ＋ 1.01474*** 0.93638 1.19556*** 0.7585 0.65747*** 1.03834
台北市郊區 ＋ 0.64634*** 0.5985 0.80152*** 0.77485 0.36488*** 0.46043
台北縣發展區 ＋ 0.23202*** 0.26386 0.4712*** 0.40129 ― ―

樣本數 2730 248 226
R2

adj 0.8539 0.7656 0.7698
線性重合值

（COLLINOINT）
2.93 2.45 2.66

自我相關值（D.W.） 1.632 1.654 1.89
註： 1. 線性重合值（COLLINOINT）若大於10，表示具有嚴重的共線性問題。
 2. ***、**、*表示顯著水準在1%、5%、10%，該係數顯著異於零。
 3. 自我相關值（Durbin-Watson）介於1至3之間表示模型殘差之間無連續性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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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房產品，因為在套房高單價的影響下，面積越大，其總價越高，也與電梯大廈產

品有重疊部分，而購屋者仍是選擇電梯大廈較為有利。然而，藉由到從不同住宅類

型顯示，面積變數對於電梯大廈與透天住宅單價影響程度位居關鍵性因素，而面積

對於套房住宅單價則無顯著之影響，則可能是消費者對於套房類型所主觀認定的印

象就是面積比較小，而考量的重點放在生活機能與交通方便而較不去考量面積的大

小，反映出來套房住宅，其決定單價之關鍵變數為區位、其次為樓層挑高。因此實

證結果部分支持假說二說法。

五、結　論

以住宅特徵來看，套房與透天相對於電梯大廈是屬於非典型住宅，在住宅特徵

控制下，可發現套房單價明顯高於透天與電梯大廈，而透天又明顯高於電梯大廈，

這使得非典型住宅可能存在溢價的現象。基於目前的有限變數，實證結果說明套房

面積並無顯著影響房價的情形，而透天與電梯大廈面積則是具有數量溢價情形，然

而這也有可能是因為品質未完全控制下的情況。

規模經濟與規模不經濟現象，所討論的要素價格從小量生產高成本狀態，到大

量生產降低成本，再到擴大化生產所造成的成本升高現象，由住宅面積的角度討

論，可以看出台北都會區住宅市場各類型產品從套房（小面積），電梯大廈（中面

積）與透天住宅（大面積）註30，而反映在實證結果上出現面積越大價格越高的情

形。形成這樣的結果，由前面文獻所討論的非線性價格策略，說明消費者偏好不同

的差異，允許市場上不同種類型的住宅產品出現，而建商知道消費者之間的偏好差

異，但不知道消費者實際偏好，造成資訊的不對稱，因此形成這樣不同住宅類型特

徵變數的變異。經由實證結果顯示，在土地市場的邊際價格遞增之數量溢價現象，

可能也出現在住宅市場，而由國外文獻指出房地產市場的不可逆性，使得住宅單價

隨著面積增加或減少而產生不同的變化，而由不同住宅類型觀察，電梯大廈與透天

住宅其面積與價格之關係呈現顯著之邊際價格遞增之數量溢價現象，而與前述之假

說相符。

台北都會區的套房產品在品質控制之下，經由本文實證結果顯示，明顯高於其

他住宅產品，顯示目前消費者可能有受到建商在價格上的剝削，而接受這樣的價

註30. 根據本文前面實證資料顯示，台北都會區不同住宅類型可能出現面積上差異，透天住宅偏
向於大面積，電梯大廈則為中面積而套房則為小面積住宅，此關係只具有單方向關聯，並

不表示大面積即為透天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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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在另一方面，建商可能利用小套房為小面積的特性，而使得整體的總價較低，

更容易打動消費者購買的慾望，使得消費者忽略其高單價的特性，相反的，一般住

宅產品則因為面積較大，總價高而無法受到消費者的青睞。實證結果顯示，透天住

宅與電梯大廈的差異較小，但仍有顯著的差異，這表示台北都會區其電梯大廈可能

有朝向大面積產品的規劃而與透天住宅的大面積相抗衡，而這之間的價差可能為消

費者偏好透天住宅其本身擁有自主的房地產權屬關係所導致，而電梯大廈住戶的土

地持分則較為分散。

然而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套房與電梯大廈兩類產品重疊之下，因為套房有其資

訊的不對稱誘因而吸引建商推出這類的產品。在套房產品充斥住宅市場時，消費者

往往會被其低總價的特色所吸引，而且利用挑高樓層增加使用空間為誘因，使得消

費者往往在不加思索的情況下購買，然而套房本身可能有單價訂出比同樣住宅品質

較高的疑慮，以及違反建築法規規定等法律問題，消費者應當留意，以及政府應制

定出適當的建築法規規定與勸導措施以保障購屋者的權益。

住宅類型在不同地理空間下，住宅類型與其面積對於價格之影響可能出現不同

狀況，而住宅類型與其面積影響價格之變化，可能會受到當地民情習慣與文化而有

所影響，因此對於不同區域，例如北部與南部地區其住宅類型對於價格之影響，後

續可以再加以討論。而根據房價模型建立不同住宅類型之價格指數，提供消費者再

購買不同住宅類型產品的參考，也是值得再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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